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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宣县2016-2017年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进展情况通报（2017年12月7日）

说明：1.表中统计人数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2017年项目1个，已全部开工；3.2016年项目用土地2公倾、2017年项目用地2.33公倾，已全部落实。

说明：1.表中统计人数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2017年项目1个，购买库存商品房安置。

合山市2017年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进展情况通报（2017年12月7日）

什 么 是 无
偿献血？

无偿献血是指为拯救他人生命，
志愿将自身的血液无私奉献给社会
公益事业，而献血者不向采血单位和
献血者单位领取任何报酬的行为。
无偿献血是终身的荣誉，无偿献血者
会得到社会的尊重和爱戴。无偿献
血是无私奉献、救死扶伤的崇高行
为，是我国血液事业发展的总方向。
献血是爱心奉献的体现，使病员解除
病痛甚至抢救他们的生命，其价值是
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无偿献血的重要意义
无偿献血是一项关系国计民生

的社会公益事业，无偿献血不仅是人
道主义精神的崇高体现，更是社会文
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自从1998年10
月1日年《献血法》实施以来，经过各
级政府、领导和多个部门的协作，在
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下，全国无偿献
血工作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
段。自愿无偿献血不仅仅是每个公
民应尽的义务，更是一项自救的历史
使命。

大家都知道，生命离不开血液，
输血是抢救危重病人的一种特殊医
疗措施。在目前人造血液尚不能完
全代替人体血液之时，临床用血只能
靠健康人体捐献。过去，临床用血来
自个体卖血，他们为了卖更多钱，往
往弄虚作假，隐瞒病史，甚至冒名顶
替，重复多次卖血，严重影响了血液
质量和供血者的自身健康，有的患者
通过输血还染上了疾病，造成了经血
液途径传播疾病的进一步传播。因
此只有实行无偿献血制度，坚决制止
买血卖血行为，才能保证医疗用血的
质量，才能遏制严重影响人民身体健
康和社会安定的艾滋病、肝炎等经血
液传播疾病的传播，减少医疗费用支
出，最大限度保护供血者和受血者的
身体健康。无偿献血是团结友爱、无
私奉献精神的具体表现，也是一种互
救互助的方式，你今天献血救助他
人，以后一旦自己或亲属得病之时，
又会得到他人的帮助。这也充分体
现了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团结
互助和人道友爱的精神。

科学献血无损健康
一个健康的人，每隔六个月献少

量的血（200~400毫升），是不会影响
健康的，其原因有五：

1.在献血前要经过体检，只有身
体健康的人，才能献血。

2.每次献血200~400毫升，其中
血浆占 50%~60%，血浆中 90%是
水。献血后，储存在肝、脾等器官中
的“小血库”的血液能及时补充血循
环，保持体内的总血容量，不会影响
人体组织器官的供血。

3.血液在体内不断新陈代谢，保
持正常的生理平衡，即使不献血，血
细胞也要衰老破坏，血浆也要不断补
充更新，不可能在体内积聚起来。

4.血液始终保持着动态平衡，献
血后机体会刺激造血器官加快制造
新的血液，血量能在较短时间内得到
补充。

5.国内外数千万献血者的实践证
明，适量献血不会影响身体健康。

来宾东方华府是来宾市东糖仁德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开发的商住一体楼，因其地理位置上优越，吸
引众多购房者前来购买。近期，两百多名业主因开
发商把地下车库改成商业用途一事发生了争执。业
主称地下车库的产权属于全体业主所有，开发商无
权更改用途；房开公司称开发商拥有地下车库所有
权和处置权。地下车库到底归谁所有？

晚刊讯（记者 李冠才） 7日上
午，居住在来宾高新区盈福小区的
吴女士向晚刊记者报料称，该小区
对面的一工地经常施工到半夜，近
一个多月以来，机器的轰鸣声、建筑
垃圾倾倒声、施工车辆的嘈杂声交
织在一起，让人难以入眠。“打环保
热线，但无人接听，请问工地半夜施
工扰民还能向哪个单位举报呢？”吴
女士投诉无门，向晚刊记者求助。

“我们小区群里每天都有人抱
怨，没有人管这事。”吴女士说，由于
这个工地不在市区，近一个多月来，
工地经常在白天上午10时许开始施

工，一直施工到半夜三、四点钟，施
工过程产生的噪音让附近居民苦不
堪言。起初，曾有附近居民向该工
地反映噪音扰民的情况，但工地不
以为然，继续施工，附近居民怨声很
大。“赶工也不能经常施工到半夜
呀，而且该工地附近就是社会福利
院，大半夜施工，不仅打扰到附近居
民，也打扰到社会福利院里的老
人。”吴女士告诉记者，她本来就睡
眠不好，由于工地太吵，每天她只能
戴着耳罩睡觉。而且该工地附近就
是来宾市社会福利院，福利院里也
有许多正在疗养的老人，老人们更

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
当天，记者就此事联系了12369

环保热线，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工地
施工如果是运渣土或垃圾，渣土车
办证由城管部门负责，谁发证谁监
管，扰民问题应该向城管部门反映，
如果是施工浇筑噪音扰民，环保部
门会进行严查。随后，记者也拨打
了12319城建服务热线，工作人员
表示，他们将根据记者反映的情况
提交到相应的部门，由相应的部门
去核查并进行处理。

相关进展，晚刊记者将继续跟
踪报道。

晚刊讯（记者 莫 岑 通讯员 邝
兰益）记者12月7日从忻城县公安局
了解到，由于涉嫌故意阻挠和毁坏在建
项目，造成财物损失5万多元，12月5
日凌晨，忻城县公、检、法、司等部门共
90余名民警和工作人员，对该县大塘镇
金山村上屯进行整治，目前已有6名村
民被刑事拘留、10人被行政拘留。

5日凌晨，忻城县公、检、法、司以及
大塘镇政府共90余名警力和工作人
员，对大塘镇金山村上屯村民故意毁坏
财物案进行专项整治，当场抓获违法嫌
疑人20名。

据了解，被阻挠和毁坏的项目是
“金山村垃圾处理站”。该项目于今年1
月21日，经忻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批准，同意在忻城县大塘镇金山村上屯

附近建设。然而，该项目开工以来，多
次遭到大塘镇金山村上屯村民阻挠和
故意毁坏在建的挡土墙，经忻城县物价
部门鉴定，造成财产损失共计 55500
元。忻城县公安局在调查核实中发现，
大塘镇金山村上屯的莫某等人有作案
嫌疑，涉嫌故意毁坏财物。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行动是为
了惩戒违法犯罪，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
在整治行动中，执法人员当场抓获故意毁
坏财物嫌疑人4人，缴获枪支2支。

整治行动后，忻城县公安局又于
当日下午 16时许传唤 16名嫌疑人。
调查取证后，依法刑事拘留 6 人；行
政拘留 10人，人均拘留 5天；教育释
放4人。

目前，案件在进一步审理中。

阻挠毁坏在建项目
6名村民被刑拘

半夜施工噪音大
附近居民难入眠

地下车库变商场 住户房开起纠纷

地下车库的所有权到底归谁？

为了解相关情况，记者走访了市
住建委。相关科室工作人员介绍，根
据1997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防空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城市
新建民用建筑，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修
建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从此以
后，人防验收便成为民用建筑法定验
收项目之一。我国各城市的住宅小区
基本都修建有人防工程地下室，并作
为停车场使用。关于城市住宅小区人
防工程地下停车场的归属问题，业界
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归小区开

发商所有；二是归小区全体业主所有。
工作人员解释，我国目前的法律

规定并未明确小区人防工程地下停车
场的所有权归属，现在对小区人防工
程地下停车场归属权的代替谈法是收
益权。

根据《商品住宅价格管理暂行办
法》第五条规定：商品住宅价格由下列
项目构成：（一）成本。住宅小区基础
设施建设费和住宅小区级非营业性配
套公共建筑的建设费。因此，一般情
况下，小区人防工程地下停车场作为

小区的基础设施与配套公共建筑，其
投资即建设成本已经纳入住宅销售价
格之中，由小区业主实际承担并成为
投资者。由此，在小区房产全部出售
后，人防工程地下停车场的收益权人
也应该由开发商变为小区全体业主。

当然，如果开发商在房屋销售过
程中明确约定小区人防工程地下停车
场的建设成本没有纳入住宅销售价
格，其建设成本也由开发商承担，则人
防工程地下停车场的收益权自然就归
开发商所有。

当日，记者在现场见到了仁德房
开公司相关负责人。房开公司代表
说，该小区住户业主跟该公司签订的
《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相关条款中注
明，地下车库并未在分摊公用面积当
中，开发商拥有地下车库所有权和收
益权，改造地下车库是他们在合情合
理合法的情况下做出规划，他们已经
将改造相关图纸提交到相关部门审
批，目前只是有一些审批手续尚未通

过，也是在商户业主的催促下才动工
改造，开发商法律顾问会就地下车库
归属问题向住户业主解释，希望住户
业主理解。

当日，仁德房开公司相关负责人
和住户业主代表在未达成共识的情
况下，仁德房开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配合兴宾区综合执法局的执法行
动，暂停地下车库的改造工程，等待
市住建委的审批。

住户业主代表何女士介绍，今年9
月，该小区的开发商来宾市东糖仁德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仁德房开
公司”）发布公告，告知住户业主，市住
建委审批，将位于小区楼下商场前开
设一个上下电扶梯，将地下车库一楼
改建成下沉式广场（即地下商场）。为
使地下商场能加快投入使用，在未完
全取得市住建委全部审批之前，仁德
房开公司就已开工建设。

12月5日，记者在来宾东方华府
楼下商场看到，地下停车场开了一个

“天窗”，两台巨大的电扶梯堆放在旁
边，随时准备安装。“地下车库的产权
属于全体业主所有，怎么能由开发商
来改变用途呢？要改，也要经过业主
委员会的同意吧。”何女士希望相关部
门能出面制止，维护住户业主的利益。

目前，兴宾区综合执法局城规大
队对相关情况进行实地勘察。经核
查，该小区的改建项目并未完全通过
审批，该大队责令其立即停止项目所
有的施工行为，恢复原貌，并现场拆除
在建的电扶梯。

住户业主：
地下车库改建商场不合理

房开公司：
开发商拥有地下车库所有权

地下车库的所有权到底归谁所有？

兴宾区综合执法局城规大队对来宾东方华府地下改造情况实地勘察，并要求现场拆除在建的电扶梯。

■ 晚刊记者 唐毓钦 文/图 通讯员 何龙


